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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

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民诉意见》第47条：个人合

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

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

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

具推选书。因此只有D项不能作为当事人，而只能以甲乙丙

作为共同诉讼人。2．A。《法院调解规定》第十三条：“根

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

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

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

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

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

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

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题正

是属于“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

”，因此生效日期为A项，后面发生的各项行为均不影响调

解协议的生效。3．D。《民诉意见》第２７４条：“作为被

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

院可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

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

的遗产。”由此D项正确。BC项的错误都在于并不是执行继



承人的财产，而是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执行。这与继承法的规

定是一致的。4.D。《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下列民事诉讼

，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

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对不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

诉讼；（三）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四）对被监

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本题正是属于本条第4项的规定，应当

由原告所在地管辖，而且本题中原告有了住所地与经常居住

地不一致的情形，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5.B。《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

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

，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A项错误。《民诉意见》第１６

４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

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

间、鉴定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

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B项正确，而C项错

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D项错误

。6.D。《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执行完毕后，据以

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

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

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民诉意见》第

２７５条：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完

毕后，该法律文书被有关机关依法撤销的，经当事人申请，



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需要注意对于法院

的文书的执行回转并不是必须当事人的申请。7．D。根据民

诉意见第8条，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

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

，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劳动教养地法院管辖。本题中

，1997年两当事人被判有期徒刑，2000年原告提出离婚，被

告被监禁已超过一年，由被监禁地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

选D。8．C。《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

０１次会议通过）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

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

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

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

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9．B。原始证据是直接

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未经中间环节传播的证据；传来（派生）

证据是指经过中间环节辗转得来，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

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因

为是原件，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所以是原始证据。由于是

商量借钱，而不是借钱，所以是间接证据。10．D。《民诉

意见》第１3条：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

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

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

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北京作为婚姻缔结地或一

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深圳作为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

均有管辖权。11．C。《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调解未



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

判决。”由此只有C项正确，因为本题中调解协议并没有生

效。12．A。《证据规定》第四条：“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

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

错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题中并不属于应由被告举证的情

形，而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13．D。 《仲裁法》第二

十条：“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

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

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

法院裁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

首次开庭前提出。”本题中属于双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

力发生异议的情形，依据该条第1款即可得出答案。14．C。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

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

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

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

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民诉意见》第８４条：

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当事人

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收人签收。C项为正

确答案，其他各项均无法律依据而且符合留置送达的条件

。15．C。《民诉意见》第６４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

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的当事人，应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

法律关系和所受到的损害。证明不了的，不予登记，当事人

可以另行起诉。人民法院的裁判在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未参

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定



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直

接依据本条最后一句话即可得出答案。16．B。《民诉意见》

１４８、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该人民法

院有管辖权。《仲裁法》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

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

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

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

当继续审理。本案中，原告起诉时没有提交仲裁协议，人民

法院无从得知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受理以后被告也未提

出异议，而应诉答辩。因此人民法院取得管辖权，在法庭辩

论阶段，被告提出仲裁协议不影响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应当

继续审理。17．D。《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人民

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

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

达；（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

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

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

、业务代办人送达；（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

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

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

之日视为送达；（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要注意的是，通过我

国在外国的使领馆送达的，受送达人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的人，本题不符合这个条件。18．A。《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一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

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民诉意见》２０７、按照督促

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

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

请再审。２０８、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

以申请再审。由此只有A项不可以申请再审。尤其注意D项是

可以申请再审的。19．C。法条依据在于：《民事诉讼法》

第47条：“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

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

决定。”本题正是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20．A。《民

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

，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

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

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

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的发生

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

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本案对于丙、丁来说，

是普通共同诉讼，丙提起诉讼，丁没有起诉，法院不得追加

丁作为共同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赔偿权利人起诉部

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

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

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



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

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

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

文书中叙明。”由此可见，法院应当追加共同侵权人乙作为

共同被告。21．A。法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

：“拘传、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A项并无法律依

据要求其经过院长批准，这应当是案件审判人员的权力。22

．A．本题较为简单，法条依据在于：《民诉证据规定》第

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

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

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

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

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

，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23．D。《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

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

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由此可见，只

有D项才是正确答案。24．C。参见法条：《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

）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

的；（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三）需要通知新

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

充调查的；（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第一百三十六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

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

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



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

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

除后，恢复诉讼。第一百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

诉讼：（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

权利的；（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

的人的；（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四）追索赡

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

死亡的。由以上法条可见，此时属于延期审理的情形。25．A

。《证据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

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

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

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

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

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

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

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

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

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

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

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第七

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

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

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的除外。”由此，对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应



当予以认定，撤回自认是有条件限制的，而并不是说绝对不

允许撤回。 二、多项选择题26．ABC。《民事诉讼法》第二

十五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

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

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

辖的规定。”D项正是对级别管辖的约定是没有意义的。27

．BD。《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

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张某的儿子权利

受到侵犯，张某的儿子应当是原告。《民诉意见》４２、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发生的

诉讼，该法人或其组织为当事人。由此，赵某不能作为当事

人，而应当由其单位作为当事人。《民诉意见》５０、企业

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

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

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由此C、D两厂要作

为共同被告。28．ABD。《民诉意见》１５６、在案件受理

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

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

法院应当合并审理。29．ABCD。《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

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

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A项正确。

第五十三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

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



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的一方

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

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的发生效力；对诉

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

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民诉意见》５７、“必须共同进

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

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

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由此BCD项正确。这里要注意区

分对于不同的当事人可能构成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

。30．ABCD。《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对依法设

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

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

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

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

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

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

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

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

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

事人的仲裁机构。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

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

以向人民法院起诉。”31．AC。一定要注意的是本题并不适



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

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二）对下

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三

）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

的诉讼。”本题的正确的法律依据在于《民诉意见》８、双

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

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32．ABCD。《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三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

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

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

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

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的发生效力；

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

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本题中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

正是同一种类的，故可以构成普通共同诉讼。各选项正是普

通共同诉讼的特点。33．BCD。《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

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

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

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

视为撤销。”《调解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

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

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

辩期满前进行调解。 ”由此只有A项的表述是错误的。34



．ACD。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

范围：（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

驳回起诉；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

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

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

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

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

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35

．BD。《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

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

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

务纠纷的； （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申请书应当写

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民诉意见》２１５、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符

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在收到申请后五日内

通知债权人： （１）请求给付金钱或汇票、本票、支票以及

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的； （２

）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

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的； （３）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

义务的； （４）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不符合上述条件

的，通知不予受理。因此，债权人不能要求适用督促程序

。36．AD。《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

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一）重大涉外案件；（二）在本辖区

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案件。《民诉意见》第1条：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



（一）项规定的重大涉外案件，是指争议标的额大，或者案

情复杂，或者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案件。《

民诉意见》第2条：专利纠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由此可见

，BC项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D项属于级别管辖恒定原则

的范围。37．ABC。《仲裁法》第三十九条：“仲裁应当开

庭进行。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

、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 第四十条：“仲裁不公

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

密的除外。”38．ABCD。本题考查的是侵权案件管辖和移送

管辖等方面的问题，根据民诉法29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

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甲区是侵权行为地，乙区是被告住所

地，故A项正确。乙区法院既然有管辖权，根据《民诉》36条

的规定，不符和移送管辖的条件，所以乙区法院移送案件是

错误的，C项正确。根据民诉法36条的规定，受移送的法院也

不得将案件再自行移送，如果认为无管辖权，应报上级法院

指定管辖，所以D项也正确。39．ACD。《民诉意见》第54

条规定，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

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

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

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本题的考查点为遗产继承中的诉讼

当事人，考生应注意王繁梅的地位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严格

依据法律规定解题。40．CD。《仲裁法》第58条规定：当事

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2)裁决的事项不

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民



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

予执行：⋯⋯(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

机构无权仲裁的⋯⋯。此处注意，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

在地法院是仲裁裁决的执行法院。 三、不定项选择题41．C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3款：“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

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本题正是属于情

况紧急，因此C项正确。42．BCD。本题较简单，是法条的直

接适用。法条依据在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财产保

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

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冻结

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冻结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

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43．A。

《民诉意见》１０３、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拆的案

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

、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第一审

人民法院制作的财产保全的裁定，应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

院。本题正是属于此种情形，当由一审法院采取。44．D。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1款：“申请执行的期限，

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为六个月。 ”本题中一方当事人是公民，因此D项正

确。45．A。法条依据在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



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

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

在地人民法院执行。”46．ABCD。《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

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

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第一百零二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

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1条：“答：侵权人拒不执

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

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公

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理。”由此，ABCD项均是正当的执

行措施。47．C。《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在执行

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

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一方当事人不履

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

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48．ABCD。纠纷的解决方式有

多种，当事人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和解、达成仲裁协议后申

请仲裁和起诉。根据前引法条，本题情形也符合督促程序的

条件。49．BD。《民诉意见》２２１、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

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

序。债务人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提出缺乏清偿能力的

，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债务人的口头异议无效。２２３、

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不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而向

其他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50．ABC。《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第3款：“债务人在前款规定

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四、案例分析题（1）A、B、D、E、F五地

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因：本案属侵权案件，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29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

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中，A、B两地为被告住所地

，D、E、F三地为侵权行为地。（2）先立案的法院无权移送

。因为移送管辖的前提是受理的法院没有管辖权。（3）李某

可以作为证人。因为李某与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

了解案情。（4）可以分别起诉。因为白云乐队和红土地出版

社是普通的（非必要的）共同原告，二者的诉讼请求属可分

之诉。（5）上诉人：江南音像出版公司；被上诉人：北方文

化艺术中心；原审原告：白云乐队、红土地出版社。（6）根

据民诉意见184条，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

起诉。（7）第一，当事人上诉超过了法定上诉期限。在这种

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暴雨天气之后10天内申请顺延上诉期

限，或者申请再审，当事人未申请顺延上诉期限的，二审法

院不应受理。第二，在调解协议尚未生效的情况下，留置送

达调解书是不当的，在调解书未实际送达的情况下结案也是

不当的。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效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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